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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玉琢教授是我国研究海法学的先驱人物，曾根据不同法律理论，结合海法

史和实证海法规范，对海法的范围和体系提出过多种理论设想。

本文将从纯粹理念出发，提出海法的一种理念架构，并探索其内驱力。虽然

如此，这种理念架构可与海法史、实证海法规范以及其他法律理论进行深度观照。

这种海法理念架构在一个理念上的海洋星球上建立，以理念上的海国、海民

及涉海组织为其基石，以其各自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为内驱力元素，并通过

相互交织而形成复杂网络，构成各种涉外行为之理念本质，进而以这种海法理念

架构复杂网络冲突构成外显的涉海争议之内在理念冲突，随之海法理念架构复杂

网络冲突之折冲动力过程和节点为涉海争议解决各阶段问题和法律规范提供了

内在动力和规定性。

由此，海法包括六部分：（1）涉海民商法；（2）涉海行政法；（3）涉海刑事

法；（4）涉海权益法；（5）涉海军事法；（6）涉海武装冲突法。

若不涉外，则海法每一部分均包括一系列问题和规范：（1）实体争议定性问

题和规范；（2）管辖问题和规范；（3）程序问题和规范；（4）事实问题和规范，

以及（5）实体问题和规范。

若涉外，则海法每一部分均包括一系列问题和规范：（1）涉外实体争议定性

冲突问题和规范；（2）实体争议定性问题和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问题和规范；



（4）管辖问题和规范；（5）涉外程序冲突问题和规范；（6）程序问题和规范；（7）

涉外事实冲突问题和规范；（8）事实和证据问题和规范，以及（9）涉外实体冲

突问题和规范；（10）实体问题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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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玉琢教授是我国研究海法学的先驱人物，曾根据不同法律理论，结合海法

史和实证海法规范，对海法的范围和体系提出过多种理论设想。

本文将从纯粹理念出发，提出海法的一种理念架构，并探索其内驱力。

虽然如此，这种理念架构可以与海法史、实证海法规范以及法律理论进行深

度观照。

一、海法理念架构

（一）一个理念上的海洋星球上有一个理念上的涉海群落从事各种理念上的

涉海活动

设想一个理念上的海洋星球，存在于理念上的虚空之中。

这个海洋星球上生活着一个理念上的涉海群落，其中有一亿名理念上的海民。

每名海民在理念上的感知架构和活动模式均存在一定差异，故在理念上有一

亿种不同的个体认知架构和活动模式。



同时，这一亿名海民作为一个总体，形成一个海国，其在理念上具有一种海

国认知架构和活动模式。

在这一亿名海民内部，不同海民之间又结成 100 万个理念上的涉海组织，其

在理念上也各有不同认知架构和活动模式。

因此，这个海洋群落包括一亿种海民个体感知架构和活动模式、一种海国感

知架构和活动模式、100 万种涉海组织感知架构和活动模式。

这些海民个体、涉海组织和海国，根据各自感知架构和活动模式，在这个理

念上的海洋星球上从事各种理念上的涉海活动。

（二）涉海活动在理念上的一种分类方式

在这个理念上的海洋星球上，涉海活动有一种理念上的分类方式如下：

1、理念上的涉海民商活动，指海民、涉海组织、海国等主体在这个海洋星

球上以平等身份从事各种涉海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活动；

2、理念上的涉海行政活动，指涉海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这个海洋

星球上从事各种涉海行政关系活动；

3、理念上的涉海刑事活动，指涉海刑事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犯罪受害方及

其他相关方之间在这个海洋星球上从事各种涉海刑事关系活动；

4、理念上的涉海权益活动，指一个海国从事各种海洋探索、控制和利用等

活动；

5、理念上的涉海军事活动，指一个海国筹谋和开展各种涉海军事活动；

6、理念上的涉海武装冲突活动，指一个海国筹谋和实施各种涉海武装冲突

活动。



若涉外或者说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涉海活动在理念上进一步分

化出：

1、涉海民商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民商活动；

2、涉海行政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行政活动；

3、涉海刑事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刑事活动；

4、涉海权益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权益活动；

5、涉海军事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军事活动；

6、涉海武装冲突活动分化出新领域：涉外涉海武装冲突活动。

（三）理念上的涉海活动中产生理念上的争议及其在理念上的解决

由于不同海民个体、涉海组织、海国在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上存在差异，各

种理念上的涉海活动中会产生各种理念上的争议，从而需要采取各种理念上的方

式进行解决。

（四）一种理念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及对应的理念上的法律规范

在理念上的涉海活动中产生理念上的争议后，为在理念上解决之，有一种理

念上的解决方式如下：

1、对理念上的涉海活动中产生的理念上的涉海争议进行概括描述和定性；

2、为解决这种涉海争议管辖问题，而设定管辖规则；

3、为解决管辖机构争议解决程序问题，而设定程序规则；

4、为解决争议主张及事实问题，而设定各方当事人控辩及证据规则；

5、为解决争议实体问题，而设定实体规则。



在上述理念上的争议解决方式中，依次涉及问题有：

1、涉海争议实体定性问题；

2、管辖问题；

3、程序问题；

4、事实和证据问题；

5、实体问题。

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依次所需法律规范有：

1、涉海争议实体定性规范；

2、管辖法；

3、程序法；

4、证据法；

5、实体法。

如涉外或者说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上述争议解决方式会进行分

化，依次涉及：

1、涉海争议实体定性问题分化出先决问题：涉外涉海争议实体定性冲突问

题；

2、管辖问题分化出先决问题：涉外管辖冲突问题；

3、程序问题分化出先决问题：涉外程序冲突问题；

4、事实和证据问题分化出先决问题：涉外事实和证据冲突问题；

5、实体问题分化出先决问题：涉外实体冲突问题。

为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依次所需法律规范有：

1、（1）涉外涉海争议实体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争议实体定性规范；



2、（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

3、（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4、（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

5、（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五）海法在理念上的一种分类方式

以涉海活动在理念上的分类方式为基准，海法在理念上包括下列六部分：

1、涉海民商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民商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应包括（1）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实体法。若涉

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实体争议定性

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2、涉海行政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行政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应包括（1）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实体法。若涉

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实体争议定性

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3、涉海刑事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刑事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应包括（1）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实体法。若涉

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实体争议定性

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4、涉海权益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权益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应包括（1）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实体法。若涉

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实体争议定性

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5、涉海军事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军事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应包括（1）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实体法。若涉

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实体争议定性

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6）程序法；

（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实体法。

6、涉海武装冲突法，是指用以解决涉海武装冲突活动争议的法律规范，相

应包括（1）实体争议定性规范；（2）管辖法；（3）程序法；（4）证据法；（5）

实体法。若涉外，则相应包括（1）涉外涉海实体争议定性冲突规范；（2）涉海

实体争议定性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法；（4）管辖法；（5）涉外程序冲突法；

（6）程序法；（7）涉外证据冲突法；（8）证据法；（9）涉外实体冲突法；（10）

实体法。

二、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

海法理念架构因其内驱力而在理念中呈现。

（一）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的元素



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由下列元素构成：

1、一个海国内各海民个体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如涉外或涉及这个海

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还包括其他海国之内各海民个体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

2、一个海国内各涉海组织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如涉外或涉及这个海

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还包括其他海国之内各涉海组织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

3、一个海国自身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如涉外或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

其他海国，则还包括其他海国自身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

（二）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各种元素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构成涉海活动之

理念本质。

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各种元素并非孤立产生和存在，而是在持续相互交织，

从而形成各种复杂网络，从深层理念上催化出各种作为理念表象的涉海活动。

或者说，若对外显的涉海活动进行理念还原，则会逐步揭示该涉海活动参与

者的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及其交互效应。

因此，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各种元素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构成涉海活动之

理念本质。

若涉外或者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这种复杂网络将会扩及两个或

以上海国，从而产生各种涉外涉海活动。

（三）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内各种冲突，构成涉海活动中产生各种

争议的理念动力。

由于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中各种主体的涉海感知架构和行为模式



存在差异，这种理念差异在复杂网络交织过程中表现为各种复杂网络冲突，从而

在外显的涉海活动中产生各种争议。

因此，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内各种冲突，构成涉海活动中产生各种

争议的理念动力。

（四）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产生各种冲突后进行折冲的动力过程，

构成各种涉海争议解决的理念动力。

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产生各种冲突后，势必以各种形式进行折冲，

这种折冲是一种理念动力过程，构成各种涉海争议解决的理念动力。

如涉外或者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这种动力过程还会波及不同海

国之间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折冲。

（五）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网络折冲过程和节点，是争议解决各阶段问

题和法律规范的内在理念规定。

如上所述，争议解决各阶段问题和法律规范依次为：（1）实体争议定性问题

和规范；（2）管辖问题和规范；（3）程序问题和规范；（4）事实问题和规范，以

及（5）实体问题和规范。若涉外或者涉及这个海洋星球上其他海国，则争议解

决各阶段问题和法律规范依次为：（1）涉外实体争议定性冲突问题和规范；（2）

实体争议定性问题和规范；（3）涉外管辖冲突问题和规范；（4）管辖问题和规范；

（5）涉外程序冲突问题和规范；（6）程序问题和规范；（7）涉外事实冲突问题

和规范；（8）事实和证据问题和规范，以及（9）涉外实体冲突问题和规范；（10）

实体问题和规范。



实际上，上述证据解决各阶段问题和法律规范系由海法理念架构内驱力复杂

网络折冲过程和节点从内在理念上予以驱动和规定的。若不能透视其内在理念动

力机制，则无从把握之。


